
证券代码：002352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6-034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8日下午15：00。
2、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一路深投控创智天地大厦B座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为A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卫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股 东 类
别

A股

H股

合计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股 东 及
股 东 授
权 代 表

人数

38
1
39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股）

2,573,782,026
44,467,559

2,618,249,585

占 公 司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比
例（%）

52.0109
0.8986
52.9095

网络投票出席会议情况

股东人数

1,947
-

1,947

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

（股）

243,338,254
-

243,338,254

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
例（%）

4.9174
-

4.9174

总体出席会议情况

股 东 及
股 东 授
权 代 表
人数

1,985
1

1,986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股）

2,817,120,280
44,467,559

2,861,587,839

占 公 司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比
例（%）

56.9282
0.8986
57.8268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发行的总股份数量为 5,039,430,409股，A股股份数量为 4,799,430,409
股，H股股份数量为240,000,000股，其中公司A股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量为90,884,468股，该等股份
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份数量为4,948,545,941股。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
进行了见证。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提 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提案名称

《公司 2025 年
年度报告》

《公司 2025 年
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公司 2025 年
末期利润分配

方案》

《关于提请股
东会授权董事
会 制 定 2026
年中期利润分
配 方 案 的 议

案》

《关 于 变 更 A
股回购股份方

案的议案》

《 关 于 续 聘2026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
东会授予董事
会发行H股股
份一般性授权

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
东会授予董事
会回购H股股
份一般性授权

的议案》

《关于调整发
行债务融资工
具一般性授权

的议案》

《 关 于 2026-2028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额度
预计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
度对外担保额
度 预 计 的 议

案》

股东类别

A股

其中：中小投
资者

H股

全体股东

A股

其中：中小投
资者

H股

全体股东

A股

其中：中小投
资者

H股

全体股东

A股

其中：中小投
资者

H股

全体股东

A股

其中：中小投
资者

H股

全体股东

A股

其中：中小投
资者

H股

全体股东

A股

其中：中小投
资者

H股

全体股东

A股

其中：中小投
资者

H股

全体股东

A股

其中：中小投
资者

H股

全体股东

A股

其中：中小投
资者

H股

全体股东

A股

其中：中小投
资者

H股

全体股东

同意

股数（股）

2,815,020,919
353,100,800
44,451,759

2,859,472,678
2,814,908,219
352,988,100
44,451,759

2,859,359,978
2,815,151,680
353,231,561
44,467,559

2,859,619,239
2,815,226,980
353,306,861
44,467,559

2,859,694,539

2,814,669,110
352,748,991
44,467,559

2,859,136,669
2,741,911,962
279,991,843
8,587,610

2,750,499,572
2,727,152,459
265,232,340
6,394,206

2,733,546,665
2,814,955,210
353,035,091
44,467,559

2,859,422,769
2,814,575,980
352,655,861
44,467,559

2,859,043,539
352,958,161
352,958,161
44,438,759
397,396,920
2,717,047,565
255,127,446
5,866,727

2,722,914,292

比例（%）

99.9255
99.4090
99.9645
99.9261
99.9215
99.3772
99.9645
99.9221
99.9301
99.4458
100.0000
99.9312
99.9328
99.4670
100.0000

99.9338

99.9130
99.3099
100.0000
99.9143
97.3303
78.8265
19.3121
96.1180
96.8064
74.6712
14.3795
95.5255
99.9231
99.3905
100.0000
99.9243
99.9097
99.2837
100.0000
99.9111
99.3688
99.3688
99.9352
99.4318
96.4477
71.8264
13.1933
95.1540

反对

股数（股）

1,330,500
1,330,500

0
1,330,500
1,424,300
1,424,300

0
1,424,300
1,365,700
1,365,700

0
1,365,700
1,297,200
1,297,200

0

1,297,200

1,827,070
1,827,070

0
1,827,070
74,540,818
74,540,818
35,879,949
110,420,767
89,277,951
89,277,951
38,073,353
127,351,304
1,511,700
1,511,700

0
1,511,700
1,779,800
1,779,800

0
1,779,800
1,428,600
1,428,600

0
1,428,600
99,261,115
99,261,115
38,572,032
137,833,147

比例（%）

0.0472
0.3746
0.0000
0.0465
0.0506
0.4010
0.0000
0.0498
0.0485
0.3845
0.0000
0.0477
0.0460
0.3652
0.0000

0.0453

0.0649
0.5144
0.0000
0.0638
2.6460
20.9856
80.6879
3.8587
3.1691
25.1345
85.6205
4.4504
0.0537
0.4256
0.0000
0.0528
0.0632
0.5011
0.0000
0.0622
0.4022
0.4022
0.0000
0.3574
3.5235
27.9451
86.7420
4.8167

弃权

股数（股）

768,861
768,861
15,800
784,661
787,761
787,761
15,800
803,561
602,900
602,900

0
602,900
596,100
596,100

0

596,100

624,100
624,100

0
624,100
667,500
667,500

0
667,500
689,870
689,870

0
689,870
653,370
653,370

0
653,370
764,500
764,500

0
764,500
813,400
813,400
28,800
842,200
811,600
811,600
28,800
840,400

比例（%）

0.0273
0.2165
0.0355
0.0274
0.0280
0.2218
0.0355
0.0281
0.0214
0.1697
0.0000
0.0211
0.0212
0.1678
0.0000

0.0208

0.0222
0.1757
0.0000
0.0218
0.0237
0.1879
0.0000
0.0233
0.0245
0.1942
0.0000
0.0241
0.0232
0.1839
0.0000
0.0228
0.0271
0.2152
0.0000
0.0267
0.2290
0.2290
0.0648
0.2107
0.0288
0.2285
0.0648
0.0294

注：本公告中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例均保留4位小数，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
值存在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上述提案10关联股东深圳明德控股发展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主体回避表决。
上述提案5、7、8、1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范永超、余子沁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352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6-035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参与投资股权投资基金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为了促进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丰控股”、“公司”、“上市公司”）同城业务长远

发展，实现产业经营和资本经营的良性互动，2026年5月8日，公司下属上市子公司杭州顺丰同城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顺丰同城，证券代码：09699.HK）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顺丰同城物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同城”）签署了《苏州小雨成溪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
称“合伙协议”），苏州小雨成溪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企业”、“基金”）主要投
资于智能、低碳及新能源、物流科技相关以及本地生活新机遇相关等领域的非上市企业。基金目标
规模为人民币7亿元。截至目前基金已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4.36亿元，其中深圳同城作为有限合
伙人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2.13亿元。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在总
经理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须经过董事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专业投资机构
1、名称：厦门小雨清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象屿路93号厦门国际航运中心C栋4层431

单元H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赵永
5、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21年12月17日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8UE4276F
8、控股股东：上海远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9、实际控制人：赵永
10、主营业务：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
11、厦门小雨清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雨清风”）已依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履行登记备案程序，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为
P1073519。

12、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说明：
小雨清风是本次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小雨清风与参与设立基金的投资人厦门拙朴致远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
小雨清风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未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本公司股份。
13、经查询，小雨清风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其他投资人情况
（一）厦门拙朴致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名称：厦门拙朴致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拙朴致远”）
2、注册地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象屿路93号厦门国际航运中心C栋4层431

单元H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远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22年7月7日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8W17X56A
8、实际控制人：赵永
9、主营业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10、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说明：拙朴致远是本次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拙朴致

远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或利益安排。

11、经查询，拙朴致远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卫青
1、姓名：卫青
2、证件号码：12010619********10

3、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说明：卫青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
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4、经查询，卫青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刘冬梅
1、姓名：刘冬梅
2、证件号码：42282219********41
3、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说明：刘冬梅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

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4、经查询，刘冬梅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四）杨兴运
1、姓名：杨兴运
2、证件号码：42102319********1X
3、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说明：杨兴运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

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4、经查询，杨兴运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五）沈枫
1、姓名：沈枫
2、证件号码：34040319********48
3、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说明：沈枫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

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4、经查询，沈枫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六）吕金刚
1、姓名：吕金刚
2、证件号码：51252819********14
3、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说明：吕金刚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

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4、经查询，吕金刚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七）王兴臣
1、姓名：王兴臣
2、证件号码：23230219********13
3、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说明：王兴臣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

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4、经查询，王兴臣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八）石露
1、姓名：石露
2、证件号码：34042119********4X
3、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说明：石露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

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4、经查询，石露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九）赵刚
1、姓名：赵刚
2、证件号码：51292819********17
3、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说明：赵刚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

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4、经查询，赵刚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十）姚虎
1、姓名：姚虎
2、证件号码：34012319********32
3、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说明：姚虎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

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4、经查询，姚虎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十一）郑玲
1、姓名：郑玲
2、证件号码：51132319********28
3、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说明：郑玲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

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4、经查询，郑玲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十二）邹良军
1、姓名：邹良军
2、证件号码：43041119********10
3、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说明：邹良军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

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4、经查询，邹良军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十三）李卫林
1、姓名：李卫林
2、证件号码：32108319********24
3、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说明：李卫林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

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4、经查询，李卫林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十四）曾梓晋
1、姓名：曾梓晋
2、证件号码：44011119********30
3、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说明：曾梓晋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

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4、经查询，曾梓晋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四、基金基本情况及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1、基金名称：苏州小雨成溪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企业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登记的名

称为准）
2、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3、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以企业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
准）。

4、主要经营场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 183号 10幢 2-
563室（以企业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登记的地址为准）。

5、存续期限：基金的存续期限自基金成立日起至首次交割日的第7个周年日的期间。其中自首
次交割日起4年为投资期；投资期届满至基金的存续期限届满的期间为退出期。经过合伙协议约定
程序，基金的投资期和退出期可以延长。

6、基金规模：目标总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7亿元。
截至目前，全体合伙人的总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4.36亿元，具体出资情况详见下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计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拙朴致远

深圳同城

卫青

刘冬梅

杨兴运

沈枫

吕金刚

王兴臣

石露

赵刚

姚虎

郑玲

邹良军

李卫林

曾梓晋

合伙人类型

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出资方式

货币出资

货币出资

货币出资

货币出资

货币出资

货币出资

货币出资

货币出资

货币出资

货币出资

货币出资

货币出资

货币出资

货币出资

货币出资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700
21,300
7,000
2,000
2,000
2,000
1,400
1,400
1,400
1,200
1,000
1,000
500
500
200

43,600
7、出资安排
除非执行事务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另有约定，每一有限合伙人应当按照执行事务合伙人发出的

缴款通知的规定于付款到期日当日或之前将当期应实际缴付的出资额按时足额缴付至缴款通知指
定的募集结算资金专用账户。除非合伙协议另有约定，每一有限合伙人的首期实缴出资为其各自认
缴出资额的15%（以首期缴款通知注明的比例或金额为准）。

8、投资方向
合伙企业主要对智能、低碳及新能源领域，物流科技相关以及本地生活新机遇相关的非上市企

业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股权或准股权投资或从事与投资相关的活动。
9、退出机制
发生以下情形，有限合伙人可以退伙或提前收回实缴出资：
（1）根据合伙协议的相关约定，有限合伙人转让其持有的全部合伙权益从而退出合伙企业；
（2）根据合伙协议的相关约定被认定为违约合伙人并被除名退伙；
（3）根据合伙协议的相关约定当然退伙；
（4）因适用法律和规范的规定或有管辖权的监管机构的强制性要求或执行事务合伙人认可的

其他符合适用法律和规范规定的原因而必须退伙，则根据执行事务合伙人与该有限合伙人另行达成
的方式和条件，该有限合伙人可退出合伙企业；

（5）经执行事务合伙人事先书面同意的其他合理原因。
10、决策机制
（1）执行事务合伙人及投资决策委员会
除非合伙协议另有明确约定，执行事务合伙人享有对合伙企业事务独占及排他的执行权。
执行事务合伙人下设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就合伙企业投资、退出等作出决策。在深圳同城不

违反《合伙协议》及相关约定前提下，投资决策委员会由3名委员组成，深圳同城有权委派1名委员，
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一人一票，全部议案的表决须经半数及以上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表决同意后方
为有效决议。深圳同城对基金拟投资标的没有一票否决权。

（2）咨询委员会
根据合伙协议约定，在首次交割日后，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在合理时间内组建由执行事务合伙人

认可的有限合伙人提名的代表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会的人数和人选由执行事务合伙人确
定并可根据合伙企业的募资等情况进行安排和调整。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委派1名代表作为无投
票权的咨询委员会成员和召集人。咨询委员会组建和履职之前，合伙协议约定应当由咨询委员会审
议的事项应当提交合伙人会议审议。

咨询委员会拥有以下权力：就合伙企业经营期限的延长进行表决；就普通合伙人向非关联方转
让合伙权益进行表决；就与利益冲突和关联交易相关的事项进行表决；对于执行事务合伙人提交的
涉及投资限制的事项给予豁免；提供执行事务合伙人寻求的、与合伙企业投资及其他合伙企业事项
有关的其他建议和咨询；对其他合伙协议约定的应由咨询委员会决议的事项进行审议。

11、收益分配机制
除非合伙协议另有明确约定，就合伙企业源自项目处置收入和投资运营收入的可分配资金，应

当首先在各合伙人之间按照其对该等投资项目的投资成本分摊比例进行初步划分；合伙企业的其他
可分配资金应当首先根据产生该等收入的资金的来源在相应合伙人之间按照其占该等资金的实缴
出资比例进行初步划分。按此划分归属普通合伙人的金额，应当实际分配给普通合伙人，归属每一
有限合伙人的金额，应当按照下列顺序进行实际分配：

（1）首先，投资成本返还。100%向该有限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该有限合伙人截至该分配时点
根据本第（1）段累计获得的收益分配总额等于届时该有限合伙人缴付至合伙企业的实缴出资额（为
免疑义，不包括有限合伙人已获得返还的未使用实缴出资额）；

（2）其次，优先回报。如有余额，100%向该有限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其就上述第（1）段下累计
获得的分配额获得按照每年8%的内部收益率（IRR）计算所得的优先回报（“优先回报”）。优先回报
的计算期间为该有限合伙人每一期实缴出资额的付款到期日起到该有限合伙人根据上述第（1）段获
得该部分实缴出资额的返还之日止；

（3）然后，普通合伙人追补。如有余额，10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直至普通合伙人在本第（3）段
下累计获得的分配额等于上述第（2）段的优先回报/80%*20%；

（4）最后，80/20分配。如有余额，则（a）80%分配给该有限合伙人，（b）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
12、会计核算制度
合伙企业的会计年度与日历年度相同。首个会计年度自合伙企业设立日起到当年的 12月 31

日。合伙企业应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后，由独立审计机构对合伙企业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
年度审计报告。年度审计报告应根据中国通用的财务准则作出，并以中文作为会计语言。

13、生效条件
本协议于全体合伙人共同有效签署之日起生效。
五、其他说明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投资基金份额

认购、未在基金中任职。
本次深圳同城参与投资基金，不会导致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
本次投资不在公司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十二个月内。
六、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投资目的
本次深圳同城参与投资基金，有利于深圳同城在战略协同和创新技术等新机遇领域的布局，从

而促进公司同城业务长远发展，实现产业经营和资本经营的良性互动。
2、存在的风险
基金尚未完成募集，尚未完成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产品备案登记，基金的设立、募集及

备案登记尚存在不确定性。基金后续投资可能受到外部因素影响，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
同时，基金对外投资过程中将受政策、税收、经济周期、投资标的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亦可能面
临基金投资标的选择不当、决策失误、投资失败及亏损等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基金的设立、募集、备案登记、运作管理、投资决策及投后管理进展情况，并根据
相关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深圳同城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投资额度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

大影响。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917 证券简称：金奥博 公告编号：2026-029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8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8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6年5月8日09:15-15:00

（3）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滨海社区高新南十道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33楼
一号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明刚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04人，代表股份数为184,831,4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5443%。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
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99人，代表股份数为13,232,5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334%（已剔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以下同）。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5人，代表股份数为 119,
770,2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965%。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99人，代表股份数为65,061,2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8477%。

3、其他人员出席或列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

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现场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84,305,6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55%；反对47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74%；弃权5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2,706,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6.0265%；反对47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5957%；弃权5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79%。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84,306,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60%；反对47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54%；弃权5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2,707,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6.0325%；反对47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5670%；弃权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05%。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84,302,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40%；反对47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4%；弃权5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2,703,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6.0053%；反对47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6093%；弃权5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54%。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84,223,0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08%；反对56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0%；弃权4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2,624,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4022%；反对56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2879%；弃权4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98%。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4,457,5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549%；反对57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12%；弃权4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2,617,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3524%；反对57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3333%；弃权4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4%。

股东明刚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股东明景谷担任公司董事，股东明刚和明景谷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合计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116,030,455股；深圳市奥博合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3,728,450股；以上关联股东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6、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84,295,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01%；反对48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15%；弃权5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2,696,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9501%；反对48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6531%；弃权5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68%。

7、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84,313,6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99%；反对49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0%；弃权26,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2,714,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6.0869%；反对49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7151%；弃权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莫婉榕、唐良勤；
3、结论性意见：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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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38 证券简称：道恩股份 公告编号：2026-050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会存在否决议案情形，被否决议案为：议案12《关于提请股东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

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8日（星期五）14:30。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5月 8日上午 9:15—9:25，9:30—

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8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地址：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

振兴路北首道恩经济园工业园区）。
（5）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于晓宁先生。
（7）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42人，代表股份349,387,7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不含公

司回购的股份，下同）的73.762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0 人，代表股份 279,815,49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074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32人，代表股份69,572,2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88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33人，代表股份 74,372,2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01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4,80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3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32 人，代表股份 69,572,23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6881%。
（3）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

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票数（股）

330,604,746
55,589,248

比例（%）

94.6240
74.7446

反对

票数（股）

554,300
554,300

比例（%）

0.1586
0.7453

弃权

票数（股）

18,228,691
18,228,691

比例（%）

5.2173
24.5101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票数（股）

330,836,946
55,821,448

比例（%）

94.6905
75.0568

反对

票数（股）

322,100
322,100

比例（%）

0.0922
0.4331

弃权

票数（股）

18,228,691
18,228,691

比例（%）

5.2173
24.5101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6年中期现金分红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票数（股）

330,842,346
55,826,848

比例（%）

94.6920
75.0641

反对

票数（股）

322,100
322,100

比例（%）

0.0922
0.4331

弃权

票数（股）

18,223,291
18,223,291

比例（%）

5.2158
24.502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票数（股）

328,850,451
53,834,953

比例（%）

94.1219
72.3858

反对

票数（股）

2,313,995
2,313,995

比例（%）

0.6623
3.1114

弃权

票数（股）

18,223,291
18,223,291

比例（%）

5.2158
24.502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票数（股）

330,836,946
55,821,448

比例（%）

94.6905
75.0568

反对

票数（股）

322,100
322,100

比例（%）

0.0922
0.4331

弃权

票数（股）

18,228,691
18,228,691

比例（%）

5.2173
24.5101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票数（股）

330,713,346
55,697,848

比例（%）

94.6551
74.8906

反对

票数（股）

444,000
444,000

比例（%）

0.1271
0.5970

弃权

票数（股）

18,230,391
18,230,391

比例（%）

5.2178
24.5124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票数（股）

328,985,921
53,970,423

比例（%）

94.1607
72.5680

反对

票数（股）

2,173,125
2,173,125

比例（%）

0.6220
2.9220

弃权

票数（股）

18,228,691
18,228,691

比例（%）

5.2173
24.5101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票数（股）

330,742,146
55,726,648

比例（%）

94.6634
74.9294

反对

票数（股）

380,600
380,600

比例（%）

0.1089
0.5118

弃权

票数（股）

18,264,991
18,264,991

比例（%）

5.2277
24.5589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票数（股）

254,060,789
55,726,648

比例（%）

93.1628
74.9294

反对

票数（股）

380,600
380,600

比例（%）

0.1396
0.5118

弃权

票数（股）

18,264,991
18,264,991

比例（%）

6.6977
24.5589

关联股东韩丽梅、宋慧东、蒿文朋、田洪池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票数（股）

330,788,946
55,773,448

比例（%）

94.6767
74.9923

反对

票数（股）

322,100
322,100

比例（%）

0.0922
0.4331

弃权

票数（股）

18,276,691
18,276,691

比例（%）

5.2311
24.5746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票数（股）

330,283,721
55,268,223

比例（%）

94.5321
74.3130

反对

票数（股）

827,725
827,725

比例（%）

0.2369
1.1129

弃权

票数（股）

18,276,291
18,276,291

比例（%）

5.2309
24.5741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2、审议未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

议案》

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票数（股）

10,530,571
7,695,316

比例（%）

13.6393
10.3470

反对

票数（股）

65,539,823
65,539,823

比例（%）

84.8879
88.1240

弃权

票数（股）

1,137,100
1,137,100

比例（%）

1.4728
1.5289

关联股东道恩集团有限公司、韩丽梅、宋慧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程明明、张晓武
3、结论性意见：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

见书认为：除了议案12表决未通过外，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证券代码：002414 证券简称：高德红外 公告编号：2026-017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6年5月8日14:30；
（2）网络投票：2026年5月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8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
年5月8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黄龙山南路6号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股权登记日：2026年4月29日。
6、主持人：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张燕女士。
7、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768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838,975,298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66.4751%。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会的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
共计1,764名，代表公司股份184,711,2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4.3250%。具体如下：

1、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8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654,289,914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62.1506%；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76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84,685,3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额的4.3244%。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现场会议，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齐剑天律师和郑勇律师
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兼总经理张燕女士主持，公司董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
师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做出表决：
1、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836,490,1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5%；反对1,418,392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0%；弃权 1,066,75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5%，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182,226,0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546%；反对股份1,418,3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79%；弃权股份1,066,7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75%。
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36,211,57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27%；反对1,492,94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6%；弃权 1,270,77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7%，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181,94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038%；反对股份1,492,9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082%；弃权股份1,270,7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80%。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2,836,251,13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0%；反对1,773,78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5%；弃权 950,37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5%，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181,987,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52%；反对股份1,773,7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603%；弃权股份950,3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45%。

经股东会同意，公司2025年度将不派发现金红利、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4、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36,579,75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6%；反对1,376,368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5%；弃权 1,019,17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9%，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182,315,6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031%；反对股份1,376,3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451%；弃权股份1,019,1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18%。

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28,068,8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58%；反对9,583,81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76%；弃权 1,322,66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6%，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173,804,7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954%；反对股份9,583,8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885%；弃权股份1,322,6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61%。

股东会同意公司继续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6年度审计机构，
聘期一年，2025年年度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依照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与会计师事务所协商确
定相关费用。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指派齐剑天律师和郑勇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 2025年年度

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公司股东会议
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602 证券简称：世纪华通 公告编号：2026-028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股东王佶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吉运盛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

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世纪华通”）第一大股东王佶先

生持有公司股份764,045,593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以截至2026年5月8日公司股本7,370,682,322
股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 27,528,300 股后的股本 7,343,154,022 股为总股本计算依据，下同）的
10.4049%），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吉运盛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吉运盛”）持有本
公司股份196,057,127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2.6699%）。上述主体计划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
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2026年5月30日至2026年8月29日），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所持
有的世纪华通部分股份，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 220,294,620股,合计减持比例不超过总股本的
3.00%。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合计不超过73,431,540股，占世纪华通目前总股本的1%；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合计不超过146,863,080股，占世纪华通目前总股本的2%。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王佶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吉运盛发来的《关于拟减持世纪华通股份的告知
函》，王佶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吉运盛拟减持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王佶

吉运盛

持股数量（股）

764,045,593
196,057,127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

10.4049%
2.6699%

上述股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960,102,72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3.0748%。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基本内容
1、本次拟减持的原因：自身资金需求，主要用于偿还债务。
2、股份来源：王佶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吉运盛拟减持的股份为通过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获得的非

公开发行股份（包括资本公积转增部分）、非交易过户取得的公司股份及二级市场增持的股份。
3、减持数量、比例及减持方式：王佶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吉运盛拟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

220,294,620股，合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合
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73,431,540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146,863,080股）。若在减持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的，则减持数
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4、减持期间：自本次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 2026年 5月 30
日至2026年8月29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5、减持价格：根据股东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二）本次拟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
1、王佶先生相关的股份限售的承诺
王佶先生因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日（即2014年9月5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4年9月3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方承诺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47）。

王佶先生作为公司董事长，每年转让的股份数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上述法
定承诺将严格遵守，本次其个人减持的股份数量不会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

2、吉运盛（即承诺人）关于公司2019年重大资产重组股份限售的承诺
“针对承诺人持有的盛跃网络7,500万元注册资本，如截至承诺人取得本次交易世纪华通发行的

对价股份之日，承诺人对该部分用于认购对价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12个月的

（自承诺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为上海曜瞿如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之日，即2018
年2月28日起计算），承诺人持有的对应部分对价股份（占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总对价股份数量
的37.50%）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36个月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及要求执行；若承诺人对该部分用于认购对价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等于
或超过12个月的（自承诺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为上海曜瞿如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
伙人之日，即2018年2月28日起计算），承诺人持有的对应部分对价股份（占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
得总对价股份数量的37.50%）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12个月后按照中国证监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要求执行。针对承诺人持有的盛跃网络12,500万元注册资本，如截
至承诺人取得本次交易世纪华通发行的对价股份之日，承诺人对该部分用于认购对价股份的标的资
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的（自承诺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为盛跃网络股东之日，即
2018年8月24日起计算），承诺人持有的对应部分对价股份（占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总对价股份
数量的62.50%）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36个月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及要求执行；若承诺人对该部分用于认购对价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
等于或超过12个月的（自承诺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为盛跃网络股东之日，即2018年8月24日
起计算），承诺人持有的对应部分对价股份（占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总对价股份数量的62.50%）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12个月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及要求执行。

本次交易完成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而使承诺人增加持有的上市公司
股份，亦应遵守上述承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7月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重组相关方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承
诺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1）。

本次申请减持计划的股东在承诺期内均严格履行了其所作出的上述各项承诺，上述限售股份均
已在限售承诺期到期后完成解限，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承诺的情形，本次拟减持事项不违反相关承
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佶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吉运盛不存在其他关于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且其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
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公司股价亦不存在破发、破净或者分红不达标等情形。

三、其他说明及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上述减持股东将根据自身情况、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

划。除前述比例和时间区间外，本次减持计划实际执行中存在具体减持时点、数量以及价格的不确定

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3、若本次减持按上述计划实施完成，王佶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吉运盛、绍兴上虞吉仁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现名“上海吉虞梵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数量为865,220,
548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1.7827%，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不

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上述减持股东将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进行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王佶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吉运盛出具的《关于拟减持世纪华通股份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八日


